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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作财产权权利内容的分割与整合

———基于“权利束”与“模块化”理论的考察

赵一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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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著作财产权内容的结构特征对著作权许可及转让的稳定性、效率性及公平性具有重要影

响，准确把握著作财产权内容整合与分割的限度是合理安排著作财产权种类与内容构造的关键。“权

利束”与“模块化”理论为辩证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恰当的工具。应当看到，虽然我国现行《著作权法》

采用的“细分列举＋兜底”的著作财产权内容设置方式弊端明显，对其进行高度类型化整合的观点也

颇具市场，但将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高度类型化整合的策略亦有弊端。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我国应

谨慎把握著作财产权内容的类型化整合尺度，既要关注外在权利内容规范表达上的扩张与缩限，也要

关注著作财产权内在的碎片化倾向，在坚持强化权利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网络时代下著作权许

可及转让过程中的权利过度分割利用问题，最终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完善优化我国的著作财产权

结构，实现权利人与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合理分配。

关键词　著作财产权　权利束　模块化　权利法定　意思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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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如何在制定法层面搭建边界清晰、符合产业实践规律的著作财产权权项之内部结构，一直是

理论与实务界激烈争论的话题。〔１〕众所周知，我国《著作权法》以技术手段或使用方式的外在特

征为依据，采用分散而细分的列举方式，设定了多达１３种不同类别的著作财产权，其中更是包括

了所谓“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兜底条款，〔２〕此种著作财产权设权模式在世界范围

内实属罕见。〔３〕对于这种著作财产权权项划分方式的弊端，相关研究已较为充实，主要观点有：

严格依照技术特征罗列权利内容的做法不具有技术中立性，各项权利的概念解释弹性弱，范围狭

窄，难以适应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变革，容易形成权利真空与漏洞；〔４〕权利内容表述过于技术化，导

致理解成本较高；〔５〕本应在规范意义上彼此独立的各项权利却存在概念上的重叠乃至矛盾，权利

间的界限难以清晰把握；〔６〕兜底权利的设置变相赋予司法者通过个案裁判创设对世权的自由，致

使权利外观极不稳定等。〔７〕以上弊端导致著作财产权内容的明确性、适应性及稳定性难以得到

保证，给实践中著作权的许可、转让与相关纠纷的解决带来诸多困惑，徒增之社会成本甚高。由

此，对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体系化、类型化重构，几乎成为学界的主流呼

声，各类不同的权利内容整合方案被屡屡提出，其中更有观点认为，应仿照民法中物权的权能分类

逻辑（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对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高度的类型化整合，以消弭繁复琐碎之现

状。〔８〕然而，上述研究在态度鲜明地肯定著作财产权内容类型化整合之必要、批判列举式方案不

足的同时，却未能回答以下问题：当前过于细分的著作财产权内容（权项）结构是其所具之自在客

观属性所致，还仅是利益博弈下立法意定、妥协的产物？对现有著作财产权内容的类型化整合，应

至何种程度为适？细分列举式的权利内容构造是否毫无优势？类型化整合策略又存在何种弊端？

只有在对以上问题做出全面回应后，才可促使立法者客观、准确地把握对现行《著作权法》权利内容构

造进行修正的尺度与界限，避免纠偏过度所带来的高昂制度转换成本。而源于英美财产法理论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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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著作人身权权项亦存在内容重叠、所指不明等问题，但本文仅以著作财产

权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讨论。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１０条规定了复制权、发行权、出租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广播权、信息网络

传播权、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及“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共计１３种著作财产权。

参照世界其他各主要法域的立法体例，其中美国《版权法》第１０６条列举有６种著作财产权（其中第６项

为“录音”［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的数字公开表演权，实仍属表演权范畴）；英国《版权、设计与专利法》第１６（１）条规定了

６种著作财产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Ｌ１２２ １、２条总体上仅规定有展示权与复制权两大类著作财产权；日本《著

作权法》第２１至２８条规定了１１种著作财产权（其中一项为“转让”作品的权利）；德国《著作权及邻接权法》第１５至

２３节规定有８种著作财产权；韩国《著作权法》４．１节规定有７种著作财产权；印度《版权法》第１４条设置了７种著

作财产权，但依作品类型不同，对其可适用的权利种类分别予以了明确限定；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１２７０条规定

有１１种著作财产权（其中一项为“进口”作品的权利）。而上述各法域在其法律文本中均未设置兜底条款或所谓

“其他权利”。

参见吕炳斌：《试论我国〈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的类型化整合》，载《中国出版》２０１３年第２１期；陈绍玲：

《中国著作权体系化的构建方法》，载《法律方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张今、郭斯伦：《著作财产权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载《法商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参见王文敏：《著作财产权的类型化及其运用》，载《法律方法》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同上注。

参见熊琦：《著作权法定与自由的悖论调和》，载《政法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参见杨延超：《著作权权利结构重构———以物权法第３９条为模型》，载《学术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利束”与“模块化”学说，恰可从本质层面揭示著作财产权的内在构造，从而为我们回应上述问题，提供

起步理论工具及便利直观的思维范式，有助于我们拨开著作财产权“分割与整合之界”的迷雾。

二、“权利束”与“模块化”理论下的著作财产权

（一）“权利束”与“模块化”理论

１．权利束理论

“权利束”（ｂｕｎｄｌ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ｓ）理论是一种以实用主义为价值导向，从相对性视角出发解构财产

权的理论路径，在英美财产法理论与实践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最初于２０世纪早期由以霍菲尔德

（ＷｅｓｌｅｙＮ．Ｈｏｈｆｅｌｄ）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法学学者系统阐释，
〔９〕尽管不同学者对“权利束”内涵的

理解略有差异，但其核心观点基本一致：即“财产权”（ｐｒｏｐｅｒｔｙ）重点不在于人对“物”（ｔｈｉｎｇ）的完

整控制权和绝对排他权，财产权的对象“并无固有的物之核心”，〔１０〕相反，财产权本质上是一个“权

利束”，是人对物进行利用而体现的各种权能及法律关系的集合，根本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围绕

“物”的利用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而非人对物的关系。〔１１〕因此，财产权的具体内容绝非固定不变，

其必然随着人们对“物”利用能力及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相应地，一个客体上所体现的财产权，理

论上可被分割为无限多样的子权利，〔１２〕其内在地具备形式多样性和弹性。〔１３〕因此，法律所承认

的既有权利内容常常不能涵盖财产权实际能够创设的无限权能类型，〔１４〕而这种特质在传统物权

以外的其他类型财产权（如无体财产权）上体现得尤其明显。权利束理论下，人们对财产权内涵的

理解突破了自然主义式的、概念化与结构化的“对物性”制约，由绝对性转向相对性，因此，人对财

产权客体的排他性与处分自由也不再是静态的和模式化的，并非“铁板一块”，不可动摇。而从另

一方面讲，财产权的权属、权利内容也据此具备了被个性化分配的可能。这种对财产权本质灵活

而务实的理解，顺应了人类社会因技术发展带来的可产权化客体（或行为）不断扩充的趋势，因此，

权利束理论尤其多被用来解释传统物权之外的其他“无体物”财产权的法律规制问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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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ＷｅｓｌｅｙＮ．Ｈｏｈｆｅｌｄ，犛狅犿犲犉狌狀犱犪犿犲狀狋犪犾犔犲犵犪犾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狊犪狊犃狆狆犾犻犲犱犻狀犑狌犱犻犮犻犪犾犚犲犪狊狅狀犻狀犵，

２３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６（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较多文献认为，“权利束”理论由霍菲尔德于２０世纪初最先提出，但此种观点

并不严谨。观念层面，将财产权视为“权利束”的思维方法在１９世纪即被明确提出并陆续应用于司法实践。霍菲

尔德至多可被称为最早将“权利束”进行抽象化、体系化理论塑造的学者，其并未使用所谓“权利束”的比喻去描述

财产权，仅为后续学者使用这一比喻提供了详细的理论依据，因此其并非创设“权利束”概念的第一人。参见［美］

斯图尔特·班纳：《财产的故事》，陈贤凯、许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０—９１页；ＤａｎｉｅｌＢ．Ｋｌｅｉｎ，

Ｊｏｈ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牶犃犅狌狀犱犾犲狅犳犚犻犵犺狋狊牽犘狉狅犾狅犵狌犲狋狅狋犺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犛狔犿狆狅狊犻狌犿，８（３）Ｅｃ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Ｗａｔｃｈ

１９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１）；ＡｒｔｈｕｒＬｉｎｔｏｎＣｏｒｂｉｎ，犜犪狓犪狋犻狅狀狅犳犛犲犪狋狊狅狀狋犺犲犛狋狅犮犽犈狓犮犺犪狀犵犲，３１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２９（１９２２）．

冉昊：《中国当代财产法的多重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３３１期，第５版。

参见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ｅｒｒｉｌｌ，ＨｅｎｒｙＥ．Ｓｍｉｔｈ：《法律经济学中财产权怎么了？》，罗胜华译，载《私法》２００３年

第２期。

ＳｅｅＢｒｕｃｅＡ．Ａｃｋｅｒｍａｎ，犘狉犻狏犪狋犲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狀狊狋犻狋狌狋犻狅狀，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ｐ．２６ ２７．

参见熊丙万：《实用主义能走多远？———美国财产法学引领的私法新思维》，载《清华法学》２０１８年第

１期。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ｅｒｒｉｌｌ，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狊犕狅犱狌犾犪狉犻狋狔，１２５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１（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参见闫立冬：《以“权利束”视角探究数据权利》，载《东方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李长健、李昭畅：《虚拟财

产的“权利束”理论解构———法学与经济学的理论耦合》，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可见，权利束视角下的财产权解释路径在内在价值上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其为私有财

产权所有者灵活扩充解释其可支配的财产权范围与具体的权能类型，以及将新的利益关系予以

“产权化”配置提供了充足的解释空间，增强了其自由控制和使用财产、对抗公权力不当干预的能

力；〔１６〕而另一方面，因权利束理论下的“财产”不再以客观的物理“对象”为核心，而依据人的行为

被拆分成为一束束平等的权能，“财产权”难以再用自然权利观进行完整的解释，由此为政府主动

干预公民私有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理论基础。〔１７〕政府因此能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基础，通过立法、

司法等强制手段，对私有财产权所包含的权利束进行个别地添加或抽离，以实现其在私权保护与

社会公共治理间进行利益平衡的目标。而历史上，权利束理论亦多被运用于实际的产权配置公共

决策中。〔１８〕

２．模块化理论

“模块化”（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ａｓ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理论由美国新近的“新私法运动”
〔１９〕（Ｎｅｗ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学

者提出，〔２０〕旨在扬弃权利束财产权理论，重塑“物权法定”原则。〔２１〕模块化理论的支持者指出，权

利束理论视角下的财产权观念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将传统的以“物”为基础的财产解构到了另

一个极端，财产权由此不再拥有内在的固定结构，成了完全依据行为单纯意定的利益集合。〔２２〕这

将极大增加确定权利外观所需的信息收集成本，损害交易安全。〔２３〕对于上述问题，模块化理论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该理论主张，公权力不应放任权利人随心所欲地增加其财产权内容的数

量和种类，或纵容设法将法律未明定保护的利益“产权化”的行为，否则将容易导致财产权内容

的无序扩充。应在尊重既有财产权结构化现象的基础上，对某项财产权能够包含的内容分类检

讨，去细致甄别财产权中“必要”与“多余”的结构化形式分别是哪些，而后再通过立法、司法等强

制手段予以保留与剔除，最终将财产权内容适度“模块化”“标准化”，以此简化财产权的内部构造

及围绕其发生的各类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使权利外观更为稳定、明确，从而降低信息成本与交易

成本。〔２４〕

（二）权利束理论与著作财产权

当前，在形式意义上，国内认为著作权呈现“权利束”构造的观点并不少见，但类似观点的内在

动机实则多落脚于为能便利化描述著作财产权内容之外观特点，故而比喻式地使用了“权利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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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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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１９世纪末的美国，“权利束”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得以明确运用，彼时，法院与行政部门对美国宪法

的征收条款中“征收”这一概念的理解多限于实际“取走”（ｔａｋｅｎ），而对财产的正常使用有实质损害效果的间接干

预行为则不被包含其中，因而无法涵摄入宪法条款的“征收”及“财产被剥夺”之定义，导致众多土地产权人的利益

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由此，为扩大对“征收”的理解范围，“权利束”理论被权利人积极应用于相关诉讼中，试图以此

扩张其财产权的权能内涵与弹性，为限制立法机关对私人财产权的干预提供宪法上的正当性基础。见前注〔９〕，班

纳书，第７１—１１０页。

见前注〔１１〕，Ｍｅｒｒｉｌｌ＆Ｓｍｉｔｈ文。

参见喜佳：《英美财产权理论对我国财产权重构的启示》，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

第４期。

该运动主张应将实用主义所强调的私法的政治与权力属性与以往的传统私法理念结合，重新发扬私法

自在的独特性，从而让法律更具效率性与实用精神。见前注〔１３〕，熊丙万文。

ＳｅｅＭｅｒｒｉｌｌ，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

参见冉昊：《财产权的历史变迁》，载《中外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同上注。

参见冉昊：《法经济学中的“财产权”怎么了？———一个民法学人的困惑》，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ＳｅｅＭｅｒｒｉｌｌ，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



一概念，〔２５〕但未触及“权利束”财产理论的内在核心意涵。以权利束理论解释著作财产权问题的

实际真正价值在于，其可以准确揭示著作财产权的内在特性，据此辩证地制定著作财产权法定内

容逻辑安排上的策略，从而对著作财产权内容的法定性、类型化尺度及权利碎片化利用问题的解

决提供理论指引。

本质上，著作权的客体（对象）“作品”是一种经过人类创造性智力活动加工的“再生信息”，〔２６〕

而非一种有体物，因此，其具有与“物”完全不同的天然可共享性和非对抗性，〔２７〕相应地，物权通过

自然排他地支配“物”实现利益，而著作权则是“直接对客体上利益进行排他性配置”。〔２８〕因此，著

作权实际上不是对“物”设定权利，而是对人利用信息的“行为模式”设定权利。〔２９〕此外，本质上是

一种“信息”的作品，不以物理上存在的有体物作为焦点，没有天然的“物理性刹车器”〔３０〕以制约著

作财产权内容的创设。因此，人利用信息的“行为模式”具有无限性，进而，在没有外部干预的情况

下，著作财产权的权利内容理应是可无限扩张、划分、组合的，其没有天然的固定边界，完全可以凭

借人的意志自由界定，而无绝对要遵守的规则，是完全“权利束”化的。由此可见，著作权具备天然

的“权利束”特征。而如前所述，“权利束”理论的内在价值具有两面性，而此种两面性也如实地反

映在了著作财产权的内在特质中：

一方面，如同权利束理论所揭示的那样，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量，著作权利人具备自然地对著

作财产权内容进行细分与扩充，并将之内在“权利束”特征利用到极致的内在动力，著作财产权的

利用由此极易呈现“碎片化”趋势。不同于专利、商标、数据、证券等其他类型的无体财产权对象，

著作权对象的利用方式具有多样性，负载有同一固定表达的作品往往可分别通过不同的媒介形式

及技术手段以多种形态呈现，且各自具备独立意义与商业价值，〔３１〕且这一特质随着传媒技术的发

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凸显。因此，为将作品使用产生的收益最大化，权利人具备了

将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特征发挥到极致的内在动力。〔３２〕申言之，著作权人倾向于将负载于作

品上的各类权能根据实际使用需求与应用场景尽可能打散，拆分转让或许可给在相应媒介与技术

市场的不同经营主体。〔３３〕这致使同一著作权客体上的众多权利在类型、数量、归属上被进一步

“分割化”（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３４〕同时，在此过程中，权利人往往倾向于突破相应实体法规范针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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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参见何鹏：《知识产权传播权论———寻找权利束的“束点”》，载《知识产权》２００９年第１９期；余俊：《著作

财产权的权利束体系及与作品的对应关系》，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１年第１期；柳励和：《著作权权利性质定位之价值

分析》，载《求索》２００９年第９期。

参见郑成思、朱谢群：《信息与知识产权》，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

２期。

共享性、非对抗性分别指同一个作品可以同时由不同的人控制、使用，以及某人对作品的利用并不能客

观上天然阻止他人在相同时间对该作品进行利用。

见前注〔２６〕，郑成思、朱谢群文，第１期，第１０页。

参见［日］田村善之：《“知识创作物未保护领域”之思维模式的陷阱》，载《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同上注，第１２０页。

例如，一部文字作品可被朗诵，也可被演唱，亦可改编为电影、电视剧、音乐剧，且上述各类表达形式又可

通过不同的技术手段被传输播放，如无线电台广播、卫星电视广播、有线电视传输、网络播放等，而每一种技术手段

下，又可根据内容的接收终端设备类型的不同（如移动终端、固定终端等）再次区分。

Ｓｅｅ犃犑狌狊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犳狅狉犃犾犾狅狑犻狀犵犉狉犪犵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犻狀犆狅狆狔狉犻犵犺狋，１２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７５１（２０１１）．

Ｉｂｉｄ．

ＳｅｅＭｏｌｌ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犃狌狋犺狅狉犃狌狋狅狀狅犿狔犪狀犱犃狋狅犿犻狊犿犻狀犆狅狆狔狉犻犵犺狋犔犪狑，９６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５４９，５６１ ６２１（２００９）．



作财产权类型所设置的逻辑安排与立法目的约束，以合同方式将已明确规定的各类著作财产权类

型进一步拆分，创设各类定义不同的新的子权利，以此将细分市场或技术条件下不同的作品利用

行为“产权化”。拆分出的子权利束往往彼此严格独立，互为排他，具有了对世权属性，致使作品使

用者稍有不慎即可能侵权（例如，曾有国内某唱片公司将其拥有的音乐作品与录音制品信息网络

传播权按照播放终端类型的不同进一步拆分为数项子权利，通过许可协议分别授权给不同的网络

平台，但并未清晰、周延规定各子权利的边界，且许可协议并不会向其他平台公示，而当其中获得

相应授权的某平台超出了该唱片公司认定的许可范围时，唱片公司以侵权之诉而非违约之诉将该

平台诉至法院）。综上，在未有额外干预或限制的情况下，著作财产权利人通过协议方式试图将著

作财产权的权利束特征发挥到极致：横向上，制造了数量庞大、关系互斥的被转让或被许可主体；

纵向上，摆脱了实体法对财产权内容的约束，通过具有相对性的合同“定制化”（ｃｕｓｔｏｍｉｚａｔｉｏｎ）出各

类极为琐碎的“绝对权”，〔３５〕导致表面上外观法定且有限的著作财产权的内部体积过度膨胀，使财

产权法理论中的“权利法定”原则遭到侵蚀。上述二者作用叠加，给著作财产权的许可与转让增添

了巨大的信息成本（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３６〕，若无高效、精准的权属公示与查证制度及系统予以协

助，著作财产权的正常交易秩序将难以保证。

另一方面，著作财产权天然的权利束构造也有利于公权力对著作财产权内容予以更为精细地

干预与调整，以顺利实现著作权内在的公益性目标，平衡权利人与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分配。如前

所述，权利束理论为公权力积极干预包括著作权在内的信息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而著作权

制度内在的平衡私权与公共利益、促进知识承续与社会发展的目标，亦需通过公权力的精准化干

预予以实现。与数据等信息类产权相似，著作财产权的各权利束（行为模式）所包含的利益是共现

而多元的，可能同时涉及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乃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利益，〔３７〕对作品的使用必然

时刻伴随着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冲突，而依据权利束理论，公权力完全可以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对

著作财产权利束（即权利人的行为模式）的排他性与处分方式予以精细化调整并予以固定，即以明

确的立法方式，对权利人进行“赋权”与“除权”（权利人有权如何做，无权如何做），从而调和各方间

的权利冲突，实现利益平衡。而这种调节，主要可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实现：（１）对“权利人可以

控制哪些行为”予以规制，即赋予著作权人哪些权利内容；（２）对“权利人控制与处分能力”予以规

制，主要体现在对权利归属、权利保护期限及许可与转让方式等的制约上；（３）对“他人对权利人行

为的妨害享有之例外或豁免”的规制，主要通过设立著作权的例外、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限制制

度予以实现。而以上三个层面的规制，均是对呈现权利束特征的著作财产权在不同维度的扬弃、

分割与整合，其本质上都是在界定围绕“著作财产权（行为模式）”之社会关系中的各方边界，最终

通过整合、调节权利束构造，以降低信息成本、提升交易安全与效率。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

过程也必将积极运用到模块化理论。〔３８〕而从历史上看，这种运用权利束与模块化思维调节著作

权制度的构想并非没有实践探索，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推动下，英美两国运用上述逻辑思维构建

了其著作权法律制度，且相应的设计理念被输出到世界各地，同时挟国际条约之威，深刻影响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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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ｌｉｎ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４〕，ａｔ６２６．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Ｗ．ＭｅｒｒｉｌｌａｎｄＨｅｎｒｙＥ．Ｓｍｉｔｈ，犗狆狋犻犿犪犾犛狋犪狀犱犪狉犱犻狕犪狋犻狅狀犻狀狋犺犲犔犪狑狅犳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牶犜犺犲

犖狌犿犲狉狌狊犆犾犪狌狊狌狊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１１０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２８ ４３（２０００）；ＭｏｌｌｙＳｈａｆｆｅｒ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犜犺犲犖犲狑

犛犲狉狏犻狋狌犱犲狊，９６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８８５，８９３ ８９８（２００８）．

见前注〔１５〕，闫立冬文。

ＳｅｅＨｅｎｒｙＥ．Ｓｍｉｔｈ，犐狀狋犲犾犾犲犮狋狌犪犾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犪狊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犇犲犾犻狀犲犪狋犻狀犵犈狀狋犻狋犾犲犿犲狀狋狊犻狀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１１６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７４２（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国著作权制度的发展。〔３９〕

三、著作财产权内容“分割”与“整合”的法律分析

在充分理解了著作财产权内在权利束特征的基础上，可辩证分析对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

“分割”与“整合”的利弊。主要可从以下两个层面予以考察：其一，立法机关在规范意义层面对

著作财产权内容的种类安排（即“权利人可以控制哪些类型的行为”）；其二，对著作权人拆分

内容权利束授权或自行意定创制权利内容与处分方式的规制（即“权利人可控制与处分行为

的边界”）。

（一）规范意义上著作财产权内容的“分割”与“整合”

因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化特征与权利内容的内在扩张性是天然自发的，故不论是对著作财产

权采用“细分列举”还是“类型化整合”的策略，任何通过立法在形式规范意义上对著作财产权内容

（权利种类）进行“固定”划分的行为，均可视为对无限可变的著作财产权利束构造进行了“模块化”

的扬弃，只不过依据调整方式的差异，“细分列举”与“类型化整合”两种策略中所体现的权利束与

模块化特征间的力量对比不同。

１．“细分列举权利内容”的优势

依照作品的利用方式、传播媒介、技术条件等特征详细划分著作财产权内容的方式，在实定

法规范中详细列举著作财产权的内容种类，显然是一种“弱模块化”策略，但其具有明显优势：

其一，其既尊重、维持了著作财产权内在天然的权利束特征，又将实践中各类已有的作品利用行

为模式予以了法定形式的明确，权利外观的设定兼具权威性和明确性，作品利用行为中包含的

各项权利束间的外延与内涵相对清晰，界定、理解著作财产权内容的成本主要由立法者而非交

易主体承担，这实际上是以公权力法定的方式代替了私主体对理论上可无限扩张的著作财产权

内容的“想象”，抑制了权利人肆意定义、解释其权利内容的意愿，提升了权利外观的稳定性，降

低了界权成本与缔约风险，也方便了交易主体、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及社会公众据以法律文本在

相对统一的公认话语体系中进行沟通，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与社会教育作用。其二，细分

列举策略可增强公权力对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配置与调节的灵活性和精确性。列举设权模式

更为完整地保留了著作财产权实际的权利束构造，从而为立法机构预留了更高的调控“弹性”，

更易于著作权法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申言之，立法机构可以基于现实中的技术、市场及行业

需求，对著作权内容进行个别性考察，以之为据，精确添加或去除著作财产权利束中的一项或几

项权利，从而平衡内容产业价值链上各方的利益（而在高度类型化整合的著作财产权构造中，立

法机关通常难以实现精细化的权利增减，恐只得通过调整权利定义中的措辞或明确法律解释的

方法来尽可能实现相应目的）。

但详细列举著作财产权内容的策略优势若得以体现，需克服以下三个问题：其一，不同于将权

利内容进行高度类型化整合的设权模式，列举式、精细化的权利内容构造降低了立法机关对法律

文本进行修改的制度更新与转换成本，增加了其听取公众意见、更为频繁地修订完善法律文本的

意愿，这反而给仅代表少数群体而非广大公众权益的各大利益集团进行寻租与“院外活动”、扩张

其权利留下了更大的空间。〔４０〕代表各类产业的游说团体，将围绕著作财产权的增设与缩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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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尤丹：《著作权类型化的英美法文化基础》，载《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２００９年第１１期。

见前注〔２９〕，田村善之文。



密集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立法工作的中立性与客观性，更易造成著作权制度过分技术化的倾

向。〔４１〕其二，细分列举式的权利构造，对立法机关的立法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细分列举模式

下，著作权权利条目众多，定义间的规范性与逻辑协调性往往难以保证，容易产生权利真空、矛盾、

重叠等问题。其三，详细列举式设权策略的优势对“权利法定”原则的依赖度较高，仅有在法律对

各项具体著作财产权内容的可分性予以限制时（如限制著作权利人将各项权利拆分转让），其才能

真正发挥前述的积极作用，否则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２．“类型化整合权利内容”的弊端

相比详细列举权利内容的策略，高度类型化地对著作财产权进行整合无疑是一种“强模块化

策略”。形式上，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特征在法规范形式上被抑制，整合为仅有的几项具有极强概

括性的权利种类。有关此种策略的优势，相关研究已论述颇多，〔４２〕本文不再赘述，在此主要探讨

该种策略的弊端。具体而言，采用高度类型化整合的策略设置著作财产权内容可能带来以下

问题：

其一，将著作财产权内容高度类型化，抑制了著作财产权天然的权利束特征，在形式上对其

进行过度的模块化整合，容易导致权利概念过于宽泛与模糊，此时，权利仅是以高度标准化的方

式存在，仅涵盖最基本的利用方式，〔４３〕指导公众形成统一期待的作用将明显减弱。这实际上是

将界定财产权内容外延与内涵的成本更多地负担给交易主体、司法机关与公众，而非立法机关。

上述主体仅能从法律文本中获得原则性的规范指引，而无法从中找到指导性与可操作性较强的

细节性定义，这将促使交易主体不得不将财产权内容的界定成本通过合同约定予以消化（例如，

这一问题在美国的产业实践中较为突出，因美国版权法仅规定有表述较为宽泛的６种著作财产

权类型，〔４４〕由此，为降低针对授权内容的界定成本，防止争议，促成共识，版权产业的交易主体

将权利定义条款往往越写越长，越写越细）。但事实上，“用合同定义”而非“用法律定义”的方式

在权利范围问题上达成高度共识十分困难。因此，有关确定具体授权范围的相关诉讼在此模式

下容易激增，给司法机关带来了较大的解释负担，且不同司法者的理解可能迥异，容易造成同案

不同判现象的大量产生，由此进一步使得著作财产权内容的不确定性增强，而法律文本的权威

性则相应减弱。

其二，过于宽泛而模糊的权利概念减弱了成文法规范的约束作用，鉴于作品利用方式理论上

的无限性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特质，若不在法规范意义上对著作财产权利束构造予以强有力的

制约与引导，权利人对权利内容进行自行解释的空间与意愿将大大增加，其将权利按照利益最大

化的方式不断细分，碎片式地转让、许可，或通过合约形式“私设权利”的意愿也极大增强，界定权

利外观与内容的话语权于是更多地掌握在权利人手中，权利人以合同约定变相创设对世权的现象

将无法得到有效抑制。

其三，类型化整合著作财产权的方式使得权利内部构造的整体性很高，立法者对权利内容的

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无法像细分罗列设权模式那样对某一权利束进行个别地抽取或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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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现行《美国版权法》中有关音乐录音（ｓｏｕｎｄ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数字表演权的构造就呈现出极为繁复的碎片

化结构。这主要是其国内音乐行业各利益团体游说的结果，由此造成了高昂的理解成本。参见刘单单：《互联网

音乐版权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美国〈１９９５年录音数字表演权法案〉评述》，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８年第３期；刘家

瑞：《论美国数字音乐版权制度及启示》，载《知识产权》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见前注〔４〕，陈绍玲文；前注〔４〕，张今、郭斯伦文；前注〔５〕，王文敏文；前注〔８〕，杨延超文。

参见熊琦：《互联网产业驱动下的著作权规则变革》，载《中国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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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对著作财产权范围与类型进行精准调控的能力与意愿减弱，通过立法方式直接对某一技术

领域或某一行业中的著作财产权进行调整与配置的做法将难以实现。由此，行业的有序竞争与公

众的利益保障将不得不更多依仗于极为成熟的行业自治与良好的交易习惯，这对于相应制度与产

业模式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较为不利。

可见，与主张将著作财产权高度类型化的支持者所期待的目标相反，仅对著作财产权实施类

型化整合，事实上并没有抑制著作财产权内容繁杂、权利过度琐碎的问题，反而产生了产权界定、

交易成本及效率上的问题。著作财产权内部的权利束化倾向是客观内在的、自发的，权利人对作

品之上的财产权进行分割化、碎片化利用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当然选择。因此，仅从形式规范意

义层面，在立法表达技术上对著作财产权的构造进行类型化整合，作用难言明显，制度转换成本也

较高。因此，不能“仅将眼光局限于制定法部分，因为财产权时时处在转让、处分和许可之中”，〔４５〕

解决著作财产权分割与整合的问题，重点不仅在形式规范意义上的逻辑结构安排与表达技术的优

化，更在于对著作权转让、许可过程中的权利拆分与整合行为予以合理规制，从动态行为模式上对

著作权权利束的特征予以控制。

（二）许可、转让中的权利拆分与限制：权利法定与意思自治

如前所述，仅从立法表达技术上对权利人所有之著作财产权内容进行安排，并无法阻止其碎

片化使用权利的倾向，著作财产权的“可分性”是内在的。实践中，即便法律以明定方式限定著作

财产权的权利种类及内容，权利人在许可、转让其权利时，仍会采用多种策略对著作财产权进行拆

分利用，以下举例说明。设权利人甲依我国著作权法对其拥有的作品α进行利用，其采取了以下

策略：（１）将作品的改编权、表演权、广播权分别转让（或独占许可）给了乙、丙、丁不同三人；（２）将

信息网络传播权（以下简称“信网权”）按照接收终端的不同，通过协议约定，进一步将之拆分为彼

此严格排他的权利Ａ、Ｂ、Ｃ，分别转让（或独占许可）给戊、己、庚；（３）将信网权剩余的Ｄ部分授权

给内容服务商辛，但在合同中约定了用户访问内容的访问期限条款，并禁止用户跨设备或软件平

台使用授权内容。而以上做法会产生诸多现实疑难问题：

其一，策略（１）（２）将同一作品上的权属关系极度复杂化，著作权人将作品之上拥有的各项财

产权分割而非打包进行转让（或许可），或进一步在法定的某项权利种类下，按照传输终端、使用方

式的不同变造出更多“子权利”，分别转让（或许可）给不同的相对人进行利用，致使同一个作品或

制品却负载有多层次的几个乃至数十个被许可人或权利主体。以往，传统的图书出版、电影及音

乐等内容产业的商业交易多在“熟人社会”框架内进行，相应的著作权转让、许可行为主要基于产

业链上各参与主体长期积累的信任与默契，因此即便拆分授权，权属查明成本或许不高。但进入

互联网时代，作品利用方式及商业模式的复杂性前所未有，版权交易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特征，著作

权人与交易者间的陌生程度远高于传统内容产业，交易情形可能千差万别，过于分割化的权利会

将信息成本增加到交易相对人难以接受的程度，面对高昂的交易成本，使用者要么冒险不经权利

人许可使用相应作品，要么则放弃对作品的利用，致使作品被使用的机会大大减少，导致“反公地

悲剧”现象的出现。〔４６〕

其二，类似策略（２）（３）的做法，本质上是以合同的相对约束力，定制化地创设更为细分的子

权利类型，但通过排他性的约定反而具有了相当的对世性，这实际上是变相设定了无形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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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琦：《网络时代著作权法与合同法的冲突与协调》，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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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权”（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ｓ），〔４７〕或可视为一种“将债权物权化”的行为，〔４８〕在没有许可协议对外公示机

制的前提下，接触作品的主体由此不得不以较高成本准确获知由著作权人设定的新权利的归属

与边界，“否则将因无法把握合法使用作品的限度而增加侵权风险”，〔４９〕这无疑挑战了财产法理

论中长期被承认、尊重的“权利法定”原则。而权利人通过在合同条款中附加技术措施、使用方

式限制等类似条款，对被授权人施加超出著作权法所预设的附加义务，更是背离了法定权利内

容的规范目的和利益期待。实践中上述情况并不少见。例如，国内不少网络音乐服务商对已

“下载”或“缓存”（ｃａｃｈｉｎｇ）的数字音乐文件设置了访问期限上的限制，一旦用户的“订阅”或“会

员”期限届满，则将无法使用上述音乐文件。由此，在实际效果上，网络服务商为用户提供的所

谓“信息网络传播权”（下载或在线点播）许可，通过服务商销售模式与许可协议的限制，变相被

替换成为更接近于实体制品时代的“出租权”授权，上述做法实际上是以合同条款变相更改实体

法明定的著作财产权内涵，从而实现“捆绑”消费者、斩获竞争优势的意图，这无疑让权利人绕开

了以立法形式确定的针对作品利用行为的初始利益分配，而通过合同实现了偏向于权利人的利

益再分配，〔５０〕削弱了被许可人与用户对相应作品的用益能力，不利于著作权法规范目的的

实现。

有观点认为，法律仅应对财产权的范畴进行约定，而不得对权利人依据意思自治原则处分所

有权的方式予以干预，因此，上述利益冲突应通过市场进行调节，而不应通过立法方式予以限制。

此种看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权利法定原则是实现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财产正常交易的最

重要前提，〔５１〕其有助于“维护客体的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避免过多权利类型附着于客体之上而

阻碍其经济效用在流转中实现”。〔５２〕且著作权的绝对性不是无限的，〔５３〕著作权内在的公益关切

性要求公权力对其进行比传统物权下更积极的干预与调节，这就不仅需要在静态方面通过增强权

利内容本身的稳定性以实现权利法定，也要从动态方面对著作权利人在许可、转让时的权利分割

及通过合同私设、变造权利等行为予以适度限制，以防止其以拆分行使权利的方式规避立法限制、

实现著作财产权的内部膨胀。

具体措施上，积极层面，可积极应用区块链等技术，建立与网络环境下作品使用特点相符的权

属状态查证与跟踪系统，降低交易人与使用者对作品权属外观的“测量成本”（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５４〕亦可倡导、推行行业内的标准化交易，通过集体管理组织或行业协会，根据作品特点和

产业需要设计相应“一揽子许可承诺”或“禁止拆分许可承诺”的交易惯例。消极层面，可设定强制

性规范，限制、禁止特定的著作权转让（或许可）中的权利分割行为。在这方面，他国已有实践经

验。例如，１９７６年以前，美国《版权法》中即明确限制权利人将作品上各类不同的版权权利分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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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６〕，ａｔ９２４ ９４９．

林广海、邱永清：《专利权、专利许可使用权与专利许可合同———以物权法原理借鉴为视点》，载《法律

适用》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１８页。

见前注〔７〕，熊琦文，第８９页。

见前注〔４３〕，熊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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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ｅｗ２３５（２０１３）．

见前注〔７〕，熊琦文，第８３页。

参见付继存：《著作权绝对主义之反思》，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Ｓｅｅ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ｅｚｚａｎｏｔｔｅ，犜犺犲犐狀狋犲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犘狉狅狆犲狉狋狔犔犻犮犲狀狊犲狊犪狀犱狋犺犲犇狅犮狋狉犻狀犲狅犳犖狌犿犲狉狅狌狊

犆犾犪狌狊犲狊牶犃犆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犔犲犵犪犾犪狀犱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犃狀犪犾狔狊犻狊，３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９（２０１２）．



让给不同主体或将作品中的权利束分割为更小的权利以转让给不同的主体行使的行为，即版权

“不可分割原则”（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５５〕但美国在１９７６年修改《版权法》时废除了该原则。

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缺乏该规则约束的美国版权产业因此遇到了各类棘手问题，引起了学

者对废除这一规定的反思。〔５６〕而美国司法与行政机关近年来也对作品的“碎片化授权”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问题持谨慎态度。
〔５７〕另外，也可针对改编权及通过互联网传播的数字化作

品设置相应的权利用尽规则，以降低权利人利用不合理的许可协议条款扩张权利的可能。但消极

措施的缺点是，对权利人处分权利方式的强力干预可能会产生“沮丧成本”（ｆｒ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５８〕

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对于作品商业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会降低作品的利用率。因此，决策者应设法

更多运用积极措施。

四、著作财产权内容整合的本土启示

至此，由前文分析可知，无论在权利的静态结构层面（权利内容）还是在权利的动态结构层面

（权利许可与转让），对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倾向予以一定抑制与调节是必要的。但有观点认为，

我国目前形成的著作财产权内容体系，是经历近几十年实践的结果，反映的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

律和技术需求，因此不应贸然对延续多年的固有体系予以大幅改造，且即便对著作财产权的内容

进行整合具备诸多优势，但“应然”不等于“实然”，为了所谓逻辑乃至修辞上的完备，强制对其予以

整合，不仅破坏了各方多年通过博弈与妥协达成的平衡，且在未有详尽司法案例或产业数据支撑

的情况下，其实际意义难谓几何。但上述观点值得商榷，对我国现有之著作财产权内容予以统合

改进而非维持分散构造，既能从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史中找到依据，亦是产业一线的强烈呼声，更

有学界的理论支持。

（一）立法历史有依据

若对我国《著作权法》立法史予以详尽考察，则可发现我国《著作权法》如今所形成的极为细

分的著作财产权构造，并非是遵循我国产业实践及自身发展规律所自然形成的结果，更非立法

者最初的制度构建设想，最多算得上是为刻意降低立法成本、缓和各行业在立法上的矛盾做出

的“权宜之计”，但同时也造成了忽视产业实际、极大提高了法律解释及内容产品交易成本的无

奈结果。

我国在最初起草《著作权法》时，起草专家与立法机关在如何依作品使用方式划分著作权内容

的问题上虽未有十分明朗的态度，但总体上认为，著作财产权内容的划分方法并无严格的优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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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Ｓｅｅ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４〕，ａｔ５６４ ５６５，６０１ ６２５；ＳｅｅＬｅｅ，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４６〕，ａｔ１４７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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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狆犲犮犻犳犻犮犐狀犱犻狏犻狊犻犫犻犾犻狋狔，２００７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Ｓｔａｔ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４８３（２００７）；ＳｅｅＶａｎＨｏｕｗｅｌｉｎ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４〕．

ＳｅｅＦｌｅ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ｏｓ，Ｉｎｃ．狏．Ａ．Ｖ．Ｅ．Ｌ．Ａ．，Ｉｎｃ．，６５４Ｆ．３ｄ９５８（９ｔｈＣｉｒ．２０１１）；ＣｏｅＷ．Ｒａｍｓｅｙ，犕狌狊犻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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犗狏犲狉狋狌狉狀犉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犻狀犵犇犲犮犻狊犻狅狀，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Ｍａｙ２３，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ｘ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ｅｔａ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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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狉犪犮狋犻狅狀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犻狀犵狅犳犛狅狀犵狊，ｔｈｅ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Ｄｅｃ．１９，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

ｔｈｒｅｓｑ／ａｐｐｅａｌｓｃｏｕｒｔｕｐｈｏｌｄ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ｓｏｎｇｓ １０６９２３５．

Ｓｅｅ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２〕，ａｔ１７５２；ＳｅｅＭｕｌｌｉｇａｎ，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５１〕，ａｔ２４４，２６５ ２９０．



分，更非固定不变，要看到每种使用方法可能存在的交叉关系，实践中也应灵活掌握。〔５９〕这种思

路也最终明确体现在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的文本中。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采用了“整合式表述＋具

体化解释”的模式，其第１０条规定：“著作权包括下列人身权和财产权……（五）使用权和获得报酬

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

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条先用“模块化”的

思维对财产权内容予以高度概括，明确其基本分类与性质，之后，再以举例方式罗列具体的权项类

型。至于具体权项的含义及边界，则辅之以法律文本内的名词解释条款、立法说明及下位法（如实

施条例）等手段予以明确。显然，上述做法兼顾了权利内容的充实性与灵活性，在维持、突出著作

财产权内容的整体性与开放性的同时，对著作财产权的权利束构造也予以了尊重。但此后，国内

经济迅速发展，技术快速更迭，导致作品利用方式及市场区隔性更强。在行业合同与交易习惯难

以形成、公众付费意识薄弱的情况下，不同类别作品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为更好地利用价格歧视和

市场分割策略，不断向立法机关表达诉求，要求以更明确法定的形式固定其在新型技术与应用场

景下的著作财产权利。而我国立法机关却并未十分妥适地回应这一问题，其本可在沿用１９９０年

《著作权法》“整合式表述＋具体化解释”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细化下位法、加强著作权集体管理，推

动行业标准建设的方式实现“丰富权利内容、厘定权利界限”的目标。但或许是在需要尽快加入

ＷＴＯ、遵守国际条约履行义务、回应国内各行业主体诉求等多重压力的背景下，立法者采用以技

术特点为划分标准，照搬国际条约措辞的方式，将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所列举的所有使用方式分别

单独成文，创设了极为细密但逻辑却并不十分严谨的著作财产权类型体系。这种方式看似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立法成本，但却也偏离了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对财产权构造的设计本意。“技术跑在了

前面，文本落在了后面。”这种困境在后续几次修法时始终未得到修正，最终造成了“老马拉新车”

的局面。

（二）产业一线有呼声

我国著作权法财产权内容体系复杂琐碎导致的弊端，亦直接反映于产业一线实践中。广大从业

者对优化、适度整合现有著作财产权类型的呼吁不是少数。以往实践中，各行业主体不断设法将新技

术努力解释入僵化的“旧定义”中已成为我国著作权法律实务中的常态。但因各具体财产权项所采定

义本身的技术特征过于明显，因此包容性十分有限，使得本可以通过合同条款与产业习惯合理“育化”

的著作权交易秩序，却因权利构造的僵硬变得风险丛生，矛盾百出。典型的例子如：“放映权”与机械

表演权、信息网络传播权间难以明确区分，几乎异化为法解释游戏；〔６０〕“摄制权”与“复制权”的竞合

与区分规则过于复杂，司法实践观点各异，给非法律专业背景的权利人带来诸多疑惑；〔６１〕主播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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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如作为我国《著作权法》起草者之一的谢怀栻先生指出：“作品的使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也很难做十分

确切的分类。……在现实中（例如在诉讼中）遇到一种使用方法，将其归入一种可以，列入另一种也未必不可。所

以在实际运用时无妨灵活一些。”参见最高人民法院著作权法培训班编：《著作权法讲座》，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第１０６页。

参见倪贤锋：《私人影院擅自传播电影作品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还是放映权？》，载微信公众号“知产

力”，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

例如，在罗林诉广东飞乐影视制品有限公司等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陈晓因诉梦想者电影（北京）有限公司

及向佳红诉梦想者电影（北京）有限公司三个案件中，各法院就将已有作品作为素材在新制作视听作品中呈现的行

为由何种权利控制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且上述三个案件中的原告主张的权项也不同，在复制权与摄制权间摇摆

不定。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０５）朝民初字第３２５０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８）京７３民终１５２０号；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８）京７３民终１４２８号。



播间演唱歌曲的行为究竟属“表演权”还是“广播权”，实践中分歧明显，〔６２〕授权难以规范；在三

网融合趋势下，ＩＰＴＶ等新业态模式在国际上本用“向公众传播权”即可统摄的交互与非交互式

传播行为，〔６３〕在我国却异化为“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兜底条款”的“三国大战”，〔６４〕即

便２０２０年《著作权法》修改后，“广播权”的定义得到扩充，但面对极为丰富的技术模式，争议仍

旧存在。

产业界面对上述问题，除了要求立法机关以“贴补丁式修改”权项定义的立法方式勉强平息

纷争外，只得不断通过撰写复杂的授权合同防范风险。这实则进一步增添了权利内容的解释成

本，“法理上说得通了，但合同条款却写得越来越长”。这也使得我国著作财产权的逻辑构造与

国际立法趋势不符，成为世界众法域中极为特殊、琐碎之代表，给作品跨境授权和版税收入计算

带来极大困难。〔６５〕因此，实务界对适度整合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各项财产权内容已有强烈

呼吁。如认为应对“摄制权”予以重构，将之统合入复制权；〔６６〕又如有资深广电业法律专家呼

吁，应“‘一统二权’，设立‘信息传播权’或‘向公众传播权’，以弥补立法裂痕，适应技术革新趋

势，利于国际业务对接”。〔６７〕

（三）学界理论有支持

从理论研究层面看，多年来，我国诸多学者亦一直呼吁对各类著作财产权项予以整合，但方案

与程度有别。一类观点采较彻底之方案，如认为应仿照物权法的规定，将整个著作权权能体系按

照“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逻辑框架予以整合归类；〔６８〕或认为应将现有各著作财产

权项整合为复制权、发行权、传播权、演绎权四类权利；〔６９〕还有学者认为，应将表演权、放映权与各

类公开播放权利统一整合为表演权。〔７０〕另一类方案采相对折中的办法，主张先构建“技术中立、

开放包容”〔７１〕的上位权项概念，作为圈定权利内涵与外延的准星，在此基础上，再分类举例更为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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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对此问题，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应由《著作权法》第１０条第１７项规定的“其他权利”规制，参见北

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２０１９）京０４９１民初２３４０８号。亦有学者持相同观点，参见王迁：《网络主播在直播

中演唱歌曲的法律定性》，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８年第５期。而另有学者认为应属于表演权的规制范畴，参见曹博：

《如何理解著作权法上的公开表演？———以网络主播在直播中演唱歌曲为例》，载《中国版权》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此外，根据其与会员签订的授权协议，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一般认为相应行为仍属“表演”范畴，但因实践中仍存

争议，故在主张权利时不得不采用“网络使用”或“信息网络环境下的表演权”等模糊的概念。参见中国音乐著作

权协会：“你问我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ｃｓｃ．ｃｏｍ．ｃ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ｑａ．ｈｔｍｌ；隋兆明：《“避风港原则”不是网络直播平台

万能免责理由》，载《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第５版。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个别法域则仍纳入“表演权”予以规制。

参见王鑫、罗泽胜：《三网融合下的著作权保护探讨》，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例如，如何将我国规定之著作财产权权项与域外各法域对应成为实务工作者颇为头疼的问题，实践中

常常或挂一漏万，或重叠难辨，极大增加了合同条款的拟定成本，也影响了交易安全。

参见糜志彬：《论现行著作权法下“摄制权”的设置缺陷及其重构》，载微信公众号“北京市文化娱乐法

学会”，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４日。

郑直：《“何妨一统二权”，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实分野与未来走向》，载微信公众号“知产

力”，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

见前注〔８〕，杨延超文。

参见张俊发：《媒体融合下著作财产权体系的重构》，载《科技与出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

参见陈绍玲：《中国著作权法体系化的构建方法》，载《法律方法》２０１５年第２期。也有类似整合强度的

方案认为，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机械表演权、放映权应合并为远程传播权，表演权应保留但只包括现场表演部

分，放映权应取消。参见赵海燕：《三网合一背景下的中国著作财产权整合》，载《社科纵横》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见前注〔４〕，吕炳斌文，第１８页。



细的权项名目。〔７２〕还有方案则更为谨慎、聚焦，紧扣现实诉求，仅建议对特定财产权项予以整合，

如认为应在维持著作财产权基本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将传播类权利统合重组为“公开表演权”与

“公开传播权”。〔７３〕但无论如何，学界总体上对著作财产权整合在理论层面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持

较为积极的态度。

（四）具体的落实方案

据上可见，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看，对我国著作财产权内容予以适度整合并无实质障碍，

且具有现实性与必要性。但正如前文所及，细分的权利束倾向毕竟是著作财产权内容（权项）结构

自在的客观属性，对之进行模块化整合也并非毫无弊端，因此，应慎之又慎，尽力维持法律变动成

本与权利构造优化间的平衡。因此，本文认为，较为可行的制度落实方案有二：

一种方案是采用折中平衡的方式，对目前《著作权法》的财产权构造予以“回拨”，在遵从、借鉴

国际立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产业与技术实践，由当前的完全“固定的权利束化”，恢复、调节到类

似于１９９０年《著作权法》中“概括＋列举”（总分式）的构造形式，对现有各类财产权权项按照大类

进行整合，同时，将财产权各权项的具体解释与运用问题下放至著作权法配套规范、行业著作权许

可标准及集体管理机制解决，作为对著作权权利内容的厘定与补充，而不在《著作权法》层面过费

笔墨。此方案既尊重了我国的立法历史传统，可避免对我国著作财产权结构造成颠覆式重构，也

能兼顾著作财产权内容在规范逻辑上的简洁性及实践运用中的明确性。

另一种方案是采用更为温和谨慎的方式，在不直接削减权项数目的情况下，通过概念与定义

重塑、封闭边界的方式，对我国著作财产权体系中最叠床架屋的部分———传播权体系———予以重

构，将现有的放映权、表演权、广播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展览权各自的概念与定义予以优化，使之

各自边界更为模块化地固定。此种方案更为务实，既不会产生过高的制度变动成本，亦能在照顾

固有实践习惯的基础上针对性解决最迫切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王迁教授在近期发表的《著作权

法中传播权的体系》一文即采用了这一改良思路。〔７４〕其虽未以权利束与模块化理论作为思维工

具，但实际上却体现了该理论的内涵。此种方案的弊端是仍不能显著降低公众的理解成本，权利

体系的复杂程度仍然很高，且与国际通行实践不相容。

无论采用上述何种方案，在完善我国著作财产权的构造时，应果断废除著作权法现有的权利

内容“兜底条款”，在财产权内部构造的涵摄性能得以一定程度优化的基础上，积极运用法解释的

方法将实践中的各类行为解释入概念确定、封闭、逻辑自洽的财产权内容体系中，而非依赖于向

“兜底条款”的逃逸，以抑制法官造法和权利人私设权利的行为，防止著作财产权效能的无端扩张。

以上是从权利静态解构上对著作权内容分割与整合的落实，但正如前文所论，对著作财产权

分割与整合问题的处理，不应仅局限于对其静态构造的关注，亦应从动态方面对之予以调节，而于

此方面，我国相关之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水平尚待大幅提升。目前看，应加强对权利许可及转让

限制的研究，强化著作权权利法定原则，通过立法、司法、权属信息数据系统建设及行业交易标准

化等多个途径克服著作财产权“权利束”效应的无序辐射状态。立法层面，可借鉴别国已有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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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类似观点的可参见梅术文：《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传播权整合》，载《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９期；卢海君：《论

著作权法的体系化———以〈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为中心》，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９年第６期；前注〔４〕，张今、郭斯伦文；

前注〔５〕，王文敏文。

参见张伟君：《广播权与表演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系辨析》，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２０２０年第

２期。

参见王迁：《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的体系》，载《法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对互联网环境涉及的著作权拆分许可与转让行为予以一定限制。司法层面，对于超出协议约定的

著作权许可类型范围的争诉，法院应谨慎处理违约与侵权之诉竞合的问题，正确评价被控使用者

相应行为的可苛责程度，避免给予权利人过度的救济。行业层面，应引导交易主体开展行业自治，

建立标准化许可机制，提倡设计公平、简约的授权条款，抑制不必要的拆分式转让及许可行为。

五、结　　语

权利束与模块化理论是我们分析、调节著作财产权效能的重要理论工具，著作财产权内在权

利束特征的自发扩张性要求我们应从优化权利种类设置与规制权利处分方式两个层面对其予以

克服，既要尊重著作财产权内在的权利束构造，勘定合理的权项种类，帮助权利人实现利益的最大

化，又要运用模块化思维对权利分割行为予以合理、适当的限制，并防止权利人通过合同条款对权

利法定原则进行侵蚀，从而尽可能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维持权利人与社会公众间利益平衡的目标。

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工作虽已完成，但决策者仍应充分重视权利内容的构造设计问题，更

新理论认识，在重视外在权利内容规范表达上的扩张与缩限的同时，更加关注内在的著作财产权

碎片化倾向。在强化权利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好网络时代下著作权许可及转让过程中的权利

过度分割利用问题，最终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完善优化我国的著作权财产权结构，实现权利人

与社会公众间的利益合理分配，促成相应现实问题的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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